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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緒論》 
試題評析 
一、法條題！如此形式的法條題已經頗有一段時間沒有出現在考場了，得分關鍵在於能否背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2至14條之規定。尤其釋字第161號解釋，更應舉例說明其計算方式。程度好的同學約可得16至20分，但所謂
程度好係指三個關鍵法條及釋字161都能全背。一般考生應有10至16分。視敘述之條理以及能否正確引述法條
而定。 

二、本題為傳統法緒考古題之一，權利之種類一項在國家考試中有其地位，關鍵在於能否確切舉例說明。程度好

的同學約可得16至20分，一般考生應有10至16分。視敘述之條理以及能否正確引述法條而定，尤其舉例很重
要。 
三、本題為傳統法緒考古題之一，關於民刑事法之法源，乃每年必考之問題，出現此類題目完全令人不意外。只

不過今年的考題稍微轉了個彎，不再直接問罪刑法定與刑法第一條，而是以法源比較之方式出現。程度好的

同學約可得18至22分，一般考生應有12至18分。視敘述之條理以及能否正確引述法條而定。 
四、轉了個彎考依法行政原則。所謂法律與命令之關係著重在「法律優位」之要求；後段則直接考法律保留。如

果是臨陣磨槍死背型的考生，這一題大概就會上當了。程度好的同學約可得18至22分，但所謂程度好係指關
鍵法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6條）能全背，例子也舉得出來。一般考生應有12至18分。至於上當的考生或
看不懂題目的，只要能引述基本概念應該也有2至6分的墨水分。視敘述之條理以及能否正確引述法條而定。 

一、請依我國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舉例說明如何定法律的施行日期。（二十五分） 

答： 
1.規定施行日期之規定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2條規定：「法規應規定施行日期，或授權以命令規定施行日期。」，乃關於法律生效時點之基本規定。

故知法規為確定其生效時點，均應有一定之方法明訂其施行時間。 

2.法規規定自公布發布日施行者 

法規直接規定該法規之生效時點，係以公布發布日施行者，甚為常見。此時應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3條決定其生效時點：

「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惟須留意者，乃本條之規定應與大法

官釋字161號解釋併同觀察：「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三條所定法規生效日期之起算，應將法規公布或發布之當日算入。」故倘

若某法律規定自公布日施行，而該法律於4月1日公布者，則應自4月3日發生拘束效力。 

3.法規規定特定日期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4條規定：「法規特定有施行日期，或以命令特定施行日期者，自該特定日起發生效力。」故如法規有明

訂某一特定時日，則自該日期起生效。 

※參考資料：高點法緒講義第5章。 

統計學（上）（李卓偉著）：p.6-35」 

二、公權與私權是權利分類的一種，請從我國法律規定中各舉四種公權與私權，並簡單說明其內容。（二十五分） 

答： 
1.權利之意義 

所謂權利，係指法律所賦予之地位，或者法律所承認之一定利益關係得由法律加以實現者而言。在學說上，多數之學說係採

行奧地利學者之見解，認為所謂權利係「社會生活之利益，得由法律之力加以實現者」而言。權利依其是否涉及公共生活、

是否與公權力之行使相關，首先可區分為公權與私權。公權係指依公法之規定所發生之權利，私權則指依私法關係所發生之

權利。 

2.公權之例 

所謂公權，係指依公法規定所發生之權利。如人民在憲法上享有之基本權，均屬公權： 

(1)平等權 

憲法第7條明文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為平等權之規定。

故國家因之負有義務，不得於無正當理由之情形下任意對人民為差別待遇。 

(2)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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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故知財產權亦為基本權利之一種，國家非依法不得徵

收或剝奪人民之財產。 

(3)參政權 

憲法第17條規定：「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故人民得依法行使其投票選舉之權利。 

3.私權之例 

所謂私權，乃依私法尤其是民法所發生之權利。下列各項，均為私權之例： 

(1)支配權 

所謂支配權，係指權利之內容或作用乃以特定標的之使用收益及處分為內涵之權利。例如民法上之所有權，即屬支配權。 

(2)請求權 

所謂請求權，係指以請求特定人為一定之作為或不作為之權利。例如民法上之債權，即為請求權。 

(3)抗辯權 

所謂抗辯權，係指足以使請求權失其效力之權利。例如債務人行使民法第125條所賦予之時效抗辯權即屬之。 
※參考資料：高點法緒講義第8章。 

 

三、請分別就民法與刑法之規定，說明審判者在審判時的法源依據為何？（二十五分） 
答： 
1.法源之概念 

所謂法源（Rechtsquellen），係指法律存在之型式，亦即構成法律之資料。或者亦可將法源定義為法律拘束效力之來源。在一

般之學理上，法源依照其發生效力之方式，又可區分為直接法源與間接法源二者。前者指法律規範中可以直接適用，不必經

過特定之手續即可使之發生一定法律效果之情形，包括憲法、法律、命令、地方自治法規、條約等法源。間接法源則指法律

規範中不得直接適用，但可經由一定之程序（通常係法院之承認）使之發生規範之效果。 

2.民法之法源 

民事法之法源，依民法第1條之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故知民事法之法源甚為廣

泛，除直接法源外，間接法源亦包括在內： 

(1)法律：民法第一條所稱之法律，係泛指成文之法源。故包括憲法、法律、命令、地方自治法規、條約等，均不失為民法上

所稱之法源。 

(2)習慣：所謂習慣，係指社會生活中之慣行，因具有法律之價值且能補充法律制度之不足，故經由國家之承認採為法源，而

使之發生一定之規範效果。 

(3)法理：所謂法理，係指法律之原理，亦即法律一般性之原理原則。包括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法律之基本價值，如公平正

義、誠實信用之原則是。 

3.刑法之法源 

刑法之法源，須遵守刑法第1條之規定，亦即罪刑法定之原則：「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故知刑

法之法源一般言之較為狹窄，僅限於成文之國會法亦即，僅有形式意義（最狹義）之法律，也就是立法院通過、總統公佈，

被定名為法、律、條例、通則之成文典章規範，才足以作為刑罰之依據，不但包括不成文之習慣、法理，亦不包括行政命

令。 

※參考資料：法緒講義第三章「法源」部分。 

 
四、請說明法律與命令之關係，並舉例三個例子說明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二十五分） 

答： 
1.法律與命令之關係 

(1)命令不得抵觸法律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1條規定謂：「法律不得抵觸憲法，命令不得抵觸憲法或法律，下級機關訂定之命令不得抵觸上級機關

之命令。」前段關於法律不得抵觸憲法，命令不得抵觸憲法或法律之規定，學說上稱作「法律優位原則」。依此原則，命

令倘有違法，當屬無效。 

(2)法律得授權制定命令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7條規定謂：「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視其性質分別下達或發布，並即送立

法院。」故知命令中亦有法律授權制訂者，亦為法律命令關係之一。 

2.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 

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乃中央法規標準法第6條所明定。而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同法第5條規定為：「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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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一、憲法或法律有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二、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三、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

織者。四、其他重要事項之應以法律定之者。」舉例言之： 

(1)憲法或法律有明文規定之事項 

例如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是以關於租稅之構成要件應以法律定之。 

(2)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 

如公務員保險金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與人民重要之自由權利相關，亦應以法律定之（釋字第474號）。 

(3)關於國家機關之組織 

例如行政院之組織，即應以法律定之。 

※參考資料：高點法緒講義第3章。 

※命中事實：高上高普考「考前30分鐘重點題示」，第二題命中！ 

 

 


